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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包工头利诱、哄骗 20 余名
智障、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到砖
厂劳动，用电棍实施控制。工人
因打斗闹出人命，包工头又合谋
埋尸灭迹。前日，武汉市检察院
披露该市首例适用强迫职工劳
动罪罪名案。

“疯子”命丧黑砖窑

2008 年 9 月初，武汉黄陂警
方接到举报：区内一家砖厂有工人
被打死。警方迅速调查，9 月 18
日，抓获林金官、马向强、高勇威、
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叶华兵等
犯罪嫌疑人。当天，经林金官指认，
警方在砖厂边一菜地里，挖出一具
高度腐败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者为遭电击致呼
吸、循环系统功能衰竭而死亡。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供述了罪恶一幕。

2008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下
午 2 时许，刚到该砖厂务工 3 天、
有智力障碍被称作“疯子”的无名
男子在床上突然又蹦又跳、大声
喧哗，引起同工棚内午休的林金
官、马向强等 6 人不满。6 人将“疯
子”手脚捆住，先用木棒、传动皮
带殴打，随后又用电棍电击，致其
死亡。

当天下午，包工头叶华兵得

知“疯子”死讯，与林金官共谋于
当晚 12 时许，在工棚西侧菜地挖
了个深坑，掩埋“疯子”尸体。次日
上午，叶华兵又在埋尸处种植蔬
菜，并对砖厂其他工人谎称“疯
子”逃走了。据了解，该砖厂虽有
生产空心砖的营业执照，但实际
生产的却是实心粘土红砖。案发
时，厂里连工人花名册都没有，更
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
关社会保险，长期强迫工人劳动，
是名副其实的“黑砖窑”。

骗来1名工人“奖励”100元

经查，2008 年 2 月至 9 月，叶
华兵在黄陂这家砖厂当砖坯班包
工头期间，先后从汉口火车站附近
诱骗 20 余名流浪乞讨人员至砖厂
务工。这些人几乎全是智障人或未
成年人。叶华兵还与火车站周边店
主或的士司机约定，每骗来 1名工
人，“奖励”100 元。
工人拜红军证实，2008 年 3 月

15 日，他在汉口火车站对面长途
汽车站准备回陕西老家，叶华兵过
来游说：“有事给你做，每天 50 块
工钱，还有烟抽。”拜红军就跟叶华
兵来砖厂上班，结果一分钱没拿
到。拜红军想走，没逃出多远就被
叶华兵抓回来毒打一顿。拜红军

说，前后被叶华
兵用电棍“电”
了 7次。户口本
也被叶华兵扣
留，无法回家。
“2008 年 3

月，我在汉口火
车站一带捡破
烂，一个 20 多
岁的男青年问
我是否愿意到
水泥板厂做事，
一 天 50 元 工
钱，我就跟着去
了。”工人王天
兵说，叶华兵讲
每车砖给他 3 毛钱，他每天码的
不少于 200 车，不料到月底七算
八算只剩下 100 来元，还不给他，
说是存起来年底再给。刚开始他
也想跑，但被叶华兵、林金官等人
殴打，还被叶华兵“电”过，此后不
敢再逃。

自制电棍管控“包身工”

为控制被诱骗人员，叶华兵自
制了一根电棍。在一根细竹竿头部
缠上电线，要电击工人时，将一头
插入插座通电，另一头戳在工人身
上。砖厂里不少工人因讨要工资或

要逃走，都尝过电棍的滋味。
据调查，这些工人打地铺住在

极简陋的工棚里，凌晨四五点就要
起床劳动，晚上七八点才收工，几
乎没有外出机会。平时吃的多是青
菜、米饭，很少吃肉。青菜还是工人
自己种的。

叶华兵以各种名目克扣工人
工资，有的工人几个月下来，不仅
没拿到工钱，还因为“偷懒”、买牙
膏牙刷等，倒欠叶华兵的钱。据叶
华兵交代，砖厂老板每月发给他两
三千元，加上其他工人的工资，月
“进账”1万多元。

林金官因取得叶华兵信任，叶

就将电棍交其保管，平时如有工人
“表现不好”，林金官也用电棍“教
训”。

被害人成为害人者

此案被告人中，高勇威、马小
明、王海涛均为“精神发育迟滞”
（中度），智力存在障碍，是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邱先杨作案时刚满
14 岁，还是未成年人。

据办案检察官肖翔介绍，高勇
威、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等人，
原来都是被诱骗到砖厂务工的，遭
到非人待遇。但当他们看到林金官
打“疯子”后，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不仅在一
边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还上去动
手行凶。

去年 9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一
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林金官无期
徒刑。马向强、高勇威、马小明、王
海涛、邱先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至 2年不等。

叶华兵因犯强迫职工劳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犯帮助毁灭证
据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合并执
行有期徒刑 5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长江日报》李锐 熊怡静

周晶晶 曾嵘

三轮车夫遇害

当日凌晨 4时 40 分许，家住温
州瓯海区郭溪镇郑山头村的汪某开
着拖拉机来到村口准备搬运建筑石
英。突然，他看见路边的田地里有一
个黑影，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人一
动不动地仰面躺在田里。汪某立即
打电话报警。
经现场勘查，警方发现死者为

男性，身穿棉大衣和迷彩裤，身上有
大量血迹，现场有搏斗痕迹。经法医
检验，死者身上有刀伤，系他杀。于
是，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在郭溪、

瞿溪一带有许多开电动三轮车的车
夫都有穿棉大衣的习惯，而且他们
所穿的棉大衣的颜色、款式和死者
所穿的棉大衣一致。死者会不会是
一名三轮车夫呢？专案组立即组织
现场附近的三轮车夫进行辨认。
“这不是我老乡杨某嘛，他就

住在郭溪江洋路一所幼儿园的后
面。”一名三轮车夫看到尸体后叫

了起来。
专案组随后联系上了杨

某的妻子郭某。经辨认，证实
死者就是杨某。杨某，男，42
岁，安徽灵璧县人，是一名三
轮车夫。

同行提供线索

“我和我丈夫杨某在瓯海
郭溪一带以驾驶电动三轮车
载客为生。我们都是老老实实
打工的，平时从没和别人发生
过矛盾。”郭某对民警说，“那
天，我们吃过晚饭后，就各自
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外出揽
生意，出门前，我们说好晚上 11 点
半左右在瞿溪车站汇合，然后一起
回家。但我在瞿溪车站一直等到夜
里 12 点过后，我丈夫还没来，他的
手机也打不通。”
郭某说，杨某出门前身上有一

部手机及 20 多元现金。但警方在现
场并没有发现手机等财物及其驾驶

的电动三轮车。
根据现场情况，警方

判断该案很可能是一起
抢劫杀人案件，案发前最
后一次乘坐杨某三轮车
的人很可能就凶手。
“昨天晚上 11 点 30

分的样子，我在瞿溪花园
宾馆前面等客时，看到一
名穿红衣服的男子上了
杨某的三轮车。”三轮车
夫张某对民警说，“我只
看到杨某往郭溪方向开，
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
了。”

找到穿红衣服的男
子是突破案件的关键，但
是，茫茫人海找出一个人
谈何容易。专案组先后
找到多名可疑人员，但经
查证都被一一排除了。

“当天晚上，我正在花园宾馆对
面的道路边上等客，看到杨某载着
一名乘客从花园宾馆开到我前面三
四米远的地方时，又有 3名男子坐
上了杨某的电动三轮车。”另一名三
轮车夫对民警说，“这 3名男子长得
都比较瘦小，年纪都比较轻，看起来
都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从穿着打
扮来看，应该不是本地人。”

可疑红发男子

正当警方的侦查工作紧锣密鼓
地进行时，一条重要线索传来。有群
众报警：在郭溪一路边发现一辆被
丢弃的电动三轮车。经郭某等人辨
认，这正是杨某被害前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
“上午 10 点多，我在街上看到

过这辆电动三轮车。当时有一个红
头发的男人坐在三轮车上，说要将
三轮车卖掉，问路上的行人要不要
买。”有群众反映说，“过了一会儿，
红头发的男人见没人买，就将三轮
车停在路边后走掉了。”
专案组立即在瓯海郭溪、瞿溪

一带，对红发男子进行紧急搜捕。当
日下午 2时许，红发男子吴某在郭
溪某酒店附近被抓获。

经审讯，吴某对伙同李某等 3
人抢劫杀害杨某的事供认不讳，并
交代了李某等 3人已乘坐公交车准
备逃离温州的线索。当天下午 3时
30 分许，李某、向某等另 3 名犯罪
嫌疑人在一辆公交车上被抓获。
据交代，吴某、李某等 4人均为

贵州江口县人，在瓯海郭溪一带务
工，年龄都还不到 20 岁，平时喜欢
上网、赌博、喝酒等，因务工收入无
法满足他们吃喝玩乐的需求，于是
产生了抢劫的恶念。
案发当日晚上 10 时许，吴某和

李某等 4人一起到偏僻的路上寻找
作案目标。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在路
上没有遇到行人，遂将目标瞄准三
轮车夫。深夜 11 时 30 分许，他们对
杨某进行了抢劫，因杨某反抗并逃
跑，他们在路边的田中将杨某抓住
后，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往杨某身上
捅了几刀，结果导致杨某失血过多
而死亡。吴某等人抢走杨某的手机、
50 多元现金及电动三轮车后逃离
现场。
第二天上午，因找不到买家，吴

某等人便将抢来的三轮车丢弃在路
边，准备逃回老家，不料还没离开市
区就被民警抓获。

■通讯员 富长东

红发男子卖不掉三轮车为何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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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穿的棉大衣的颜色、款式和死者
所穿的棉大衣一致。死者会不会是
一名三轮车夫呢？专案组立即组织
现场附近的三轮车夫进行辨认。
“这不是我老乡杨某嘛，他就

住在郭溪江洋路一所幼儿园的后
面。”一名三轮车夫看到尸体后叫

了起来。
专案组随后联系上了杨

某的妻子郭某。经辨认，证实
死者就是杨某。杨某，男，42
岁，安徽灵璧县人，是一名三
轮车夫。

同行提供线索

“我和我丈夫杨某在瓯海
郭溪一带以驾驶电动三轮车
载客为生。我们都是老老实实
打工的，平时从没和别人发生
过矛盾。”郭某对民警说，“那
天，我们吃过晚饭后，就各自
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外出揽
生意，出门前，我们说好晚上 11 点
半左右在瞿溪车站汇合，然后一起
回家。但我在瞿溪车站一直等到夜
里 12 点过后，我丈夫还没来，他的
手机也打不通。”
郭某说，杨某出门前身上有一

部手机及 20 多元现金。但警方在现
场并没有发现手机等财物及其驾驶

的电动三轮车。
根据现场情况，警方

判断该案很可能是一起
抢劫杀人案件，案发前最
后一次乘坐杨某三轮车
的人很可能就凶手。
“昨天晚上 11 点 30

分的样子，我在瞿溪花园
宾馆前面等客时，看到一
名穿红衣服的男子上了
杨某的三轮车。”三轮车
夫张某对民警说，“我只
看到杨某往郭溪方向开，
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
了。”

找到穿红衣服的男
子是突破案件的关键，但
是，茫茫人海找出一个人
谈何容易。专案组先后
找到多名可疑人员，但经
查证都被一一排除了。

“当天晚上，我正在花园宾馆对
面的道路边上等客，看到杨某载着
一名乘客从花园宾馆开到我前面三
四米远的地方时，又有 3名男子坐
上了杨某的电动三轮车。”另一名三
轮车夫对民警说，“这 3名男子长得
都比较瘦小，年纪都比较轻，看起来
都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从穿着打
扮来看，应该不是本地人。”

可疑红发男子

正当警方的侦查工作紧锣密鼓
地进行时，一条重要线索传来。有群
众报警：在郭溪一路边发现一辆被
丢弃的电动三轮车。经郭某等人辨
认，这正是杨某被害前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
“上午 10 点多，我在街上看到

过这辆电动三轮车。当时有一个红
头发的男人坐在三轮车上，说要将
三轮车卖掉，问路上的行人要不要
买。”有群众反映说，“过了一会儿，
红头发的男人见没人买，就将三轮
车停在路边后走掉了。”
专案组立即在瓯海郭溪、瞿溪

一带，对红发男子进行紧急搜捕。当
日下午 2时许，红发男子吴某在郭
溪某酒店附近被抓获。

经审讯，吴某对伙同李某等 3
人抢劫杀害杨某的事供认不讳，并
交代了李某等 3人已乘坐公交车准
备逃离温州的线索。当天下午 3时
30 分许，李某、向某等另 3 名犯罪
嫌疑人在一辆公交车上被抓获。
据交代，吴某、李某等 4人均为

贵州江口县人，在瓯海郭溪一带务
工，年龄都还不到 20 岁，平时喜欢
上网、赌博、喝酒等，因务工收入无
法满足他们吃喝玩乐的需求，于是
产生了抢劫的恶念。
案发当日晚上 10 时许，吴某和

李某等 4人一起到偏僻的路上寻找
作案目标。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在路
上没有遇到行人，遂将目标瞄准三
轮车夫。深夜 11 时 30 分许，他们对
杨某进行了抢劫，因杨某反抗并逃
跑，他们在路边的田中将杨某抓住
后，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往杨某身上
捅了几刀，结果导致杨某失血过多
而死亡。吴某等人抢走杨某的手机、
50 多元现金及电动三轮车后逃离
现场。
第二天上午，因找不到买家，吴

某等人便将抢来的三轮车丢弃在路
边，准备逃回老家，不料还没离开市
区就被民警抓获。

■通讯员 富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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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目标。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在路
上没有遇到行人，遂将目标瞄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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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了几刀，结果导致杨某失血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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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富长东

杨某被抢的三轮车

包工头利诱、哄骗 20 余名
智障、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到砖
厂劳动，用电棍实施控制。工人
因打斗闹出人命，包工头又合谋
埋尸灭迹。前日，武汉市检察院
披露该市首例适用强迫职工劳
动罪罪名案。

“疯子”命丧黑砖窑

2008 年 9 月初，武汉黄陂警
方接到举报：区内一家砖厂有工人
被打死。警方迅速调查，9 月 18
日，抓获林金官、马向强、高勇威、
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叶华兵等
犯罪嫌疑人。当天，经林金官指认，
警方在砖厂边一菜地里，挖出一具
高度腐败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者为遭电击致呼
吸、循环系统功能衰竭而死亡。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供述了罪恶一幕。

2008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下
午 2 时许，刚到该砖厂务工 3 天、
有智力障碍被称作“疯子”的无名
男子在床上突然又蹦又跳、大声
喧哗，引起同工棚内午休的林金
官、马向强等 6 人不满。6 人将“疯
子”手脚捆住，先用木棒、传动皮
带殴打，随后又用电棍电击，致其
死亡。

当天下午，包工头叶华兵得

知“疯子”死讯，与林金官共谋于
当晚 12 时许，在工棚西侧菜地挖
了个深坑，掩埋“疯子”尸体。次日
上午，叶华兵又在埋尸处种植蔬
菜，并对砖厂其他工人谎称“疯
子”逃走了。据了解，该砖厂虽有
生产空心砖的营业执照，但实际
生产的却是实心粘土红砖。案发
时，厂里连工人花名册都没有，更
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
关社会保险，长期强迫工人劳动，
是名副其实的“黑砖窑”。

骗来1名工人“奖励”100元

经查，2008 年 2 月至 9 月，叶
华兵在黄陂这家砖厂当砖坯班包
工头期间，先后从汉口火车站附近
诱骗 20 余名流浪乞讨人员至砖厂
务工。这些人几乎全是智障人或未
成年人。叶华兵还与火车站周边店
主或的士司机约定，每骗来 1名工
人，“奖励”100 元。
工人拜红军证实，2008 年 3 月

15 日，他在汉口火车站对面长途
汽车站准备回陕西老家，叶华兵过
来游说：“有事给你做，每天 50 块
工钱，还有烟抽。”拜红军就跟叶华
兵来砖厂上班，结果一分钱没拿
到。拜红军想走，没逃出多远就被
叶华兵抓回来毒打一顿。拜红军

说，前后被叶华
兵用电棍“电”
了 7次。户口本
也被叶华兵扣
留，无法回家。
“2008 年 3

月，我在汉口火
车站一带捡破
烂，一个 20 多
岁的男青年问
我是否愿意到
水泥板厂做事，
一 天 50 元 工
钱，我就跟着去
了。”工人王天
兵说，叶华兵讲
每车砖给他 3 毛钱，他每天码的
不少于 200 车，不料到月底七算
八算只剩下 100 来元，还不给他，
说是存起来年底再给。刚开始他
也想跑，但被叶华兵、林金官等人
殴打，还被叶华兵“电”过，此后不
敢再逃。

自制电棍管控“包身工”

为控制被诱骗人员，叶华兵自
制了一根电棍。在一根细竹竿头部
缠上电线，要电击工人时，将一头
插入插座通电，另一头戳在工人身
上。砖厂里不少工人因讨要工资或

要逃走，都尝过电棍的滋味。
据调查，这些工人打地铺住在

极简陋的工棚里，凌晨四五点就要
起床劳动，晚上七八点才收工，几
乎没有外出机会。平时吃的多是青
菜、米饭，很少吃肉。青菜还是工人
自己种的。

叶华兵以各种名目克扣工人
工资，有的工人几个月下来，不仅
没拿到工钱，还因为“偷懒”、买牙
膏牙刷等，倒欠叶华兵的钱。据叶
华兵交代，砖厂老板每月发给他两
三千元，加上其他工人的工资，月
“进账”1万多元。

林金官因取得叶华兵信任，叶

就将电棍交其保管，平时如有工人
“表现不好”，林金官也用电棍“教
训”。

被害人成为害人者

此案被告人中，高勇威、马小
明、王海涛均为“精神发育迟滞”
（中度），智力存在障碍，是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邱先杨作案时刚满
14 岁，还是未成年人。

据办案检察官肖翔介绍，高勇
威、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等人，
原来都是被诱骗到砖厂务工的，遭
到非人待遇。但当他们看到林金官
打“疯子”后，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不仅在一
边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还上去动
手行凶。

去年 9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一
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林金官无期
徒刑。马向强、高勇威、马小明、王
海涛、邱先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至 2年不等。

叶华兵因犯强迫职工劳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犯帮助毁灭证
据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合并执
行有期徒刑 5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长江日报》李锐 熊怡静

周晶晶 曾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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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副其实的“黑砖窑”。

骗来1名工人“奖励”100元

经查，2008 年 2 月至 9 月，叶
华兵在黄陂这家砖厂当砖坯班包
工头期间，先后从汉口火车站附近
诱骗 20 余名流浪乞讨人员至砖厂
务工。这些人几乎全是智障人或未
成年人。叶华兵还与火车站周边店
主或的士司机约定，每骗来 1名工
人，“奖励”100 元。
工人拜红军证实，2008 年 3 月

15 日，他在汉口火车站对面长途
汽车站准备回陕西老家，叶华兵过
来游说：“有事给你做，每天 50 块
工钱，还有烟抽。”拜红军就跟叶华
兵来砖厂上班，结果一分钱没拿
到。拜红军想走，没逃出多远就被
叶华兵抓回来毒打一顿。拜红军

说，前后被叶华
兵用电棍“电”
了 7次。户口本
也被叶华兵扣
留，无法回家。
“2008 年 3

月，我在汉口火
车站一带捡破
烂，一个 20 多
岁的男青年问
我是否愿意到
水泥板厂做事，
一 天 50 元 工
钱，我就跟着去
了。”工人王天
兵说，叶华兵讲
每车砖给他 3 毛钱，他每天码的
不少于 200 车，不料到月底七算
八算只剩下 100 来元，还不给他，
说是存起来年底再给。刚开始他
也想跑，但被叶华兵、林金官等人
殴打，还被叶华兵“电”过，此后不
敢再逃。

自制电棍管控“包身工”

为控制被诱骗人员，叶华兵自
制了一根电棍。在一根细竹竿头部
缠上电线，要电击工人时，将一头
插入插座通电，另一头戳在工人身
上。砖厂里不少工人因讨要工资或

要逃走，都尝过电棍的滋味。
据调查，这些工人打地铺住在

极简陋的工棚里，凌晨四五点就要
起床劳动，晚上七八点才收工，几
乎没有外出机会。平时吃的多是青
菜、米饭，很少吃肉。青菜还是工人
自己种的。

叶华兵以各种名目克扣工人
工资，有的工人几个月下来，不仅
没拿到工钱，还因为“偷懒”、买牙
膏牙刷等，倒欠叶华兵的钱。据叶
华兵交代，砖厂老板每月发给他两
三千元，加上其他工人的工资，月
“进账”1万多元。

林金官因取得叶华兵信任，叶

就将电棍交其保管，平时如有工人
“表现不好”，林金官也用电棍“教
训”。

被害人成为害人者

此案被告人中，高勇威、马小
明、王海涛均为“精神发育迟滞”
（中度），智力存在障碍，是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邱先杨作案时刚满
14 岁，还是未成年人。

据办案检察官肖翔介绍，高勇
威、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等人，
原来都是被诱骗到砖厂务工的，遭
到非人待遇。但当他们看到林金官
打“疯子”后，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不仅在一
边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还上去动
手行凶。

去年 9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一
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林金官无期
徒刑。马向强、高勇威、马小明、王
海涛、邱先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至 2年不等。

叶华兵因犯强迫职工劳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犯帮助毁灭证
据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合并执
行有期徒刑 5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长江日报》李锐 熊怡静

周晶晶 曾嵘

包工头利诱、哄骗 20 余名
智障、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到砖
厂劳动，用电棍实施控制。工人
因打斗闹出人命，包工头又合谋
埋尸灭迹。前日，武汉市检察院
披露该市首例适用强迫职工劳
动罪罪名案。

“疯子”命丧黑砖窑

2008 年 9 月初，武汉黄陂警
方接到举报：区内一家砖厂有工人
被打死。警方迅速调查，9 月 18
日，抓获林金官、马向强、高勇威、
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叶华兵等
犯罪嫌疑人。当天，经林金官指认，
警方在砖厂边一菜地里，挖出一具
高度腐败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者为遭电击致呼
吸、循环系统功能衰竭而死亡。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供述了罪恶一幕。

2008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下
午 2 时许，刚到该砖厂务工 3 天、
有智力障碍被称作“疯子”的无名
男子在床上突然又蹦又跳、大声
喧哗，引起同工棚内午休的林金
官、马向强等 6 人不满。6 人将“疯
子”手脚捆住，先用木棒、传动皮
带殴打，随后又用电棍电击，致其
死亡。

当天下午，包工头叶华兵得

知“疯子”死讯，与林金官共谋于
当晚 12 时许，在工棚西侧菜地挖
了个深坑，掩埋“疯子”尸体。次日
上午，叶华兵又在埋尸处种植蔬
菜，并对砖厂其他工人谎称“疯
子”逃走了。据了解，该砖厂虽有
生产空心砖的营业执照，但实际
生产的却是实心粘土红砖。案发
时，厂里连工人花名册都没有，更
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
关社会保险，长期强迫工人劳动，
是名副其实的“黑砖窑”。

骗来1名工人“奖励”100元

经查，2008 年 2 月至 9 月，叶
华兵在黄陂这家砖厂当砖坯班包
工头期间，先后从汉口火车站附近
诱骗 20 余名流浪乞讨人员至砖厂
务工。这些人几乎全是智障人或未
成年人。叶华兵还与火车站周边店
主或的士司机约定，每骗来 1名工
人，“奖励”100 元。
工人拜红军证实，2008 年 3 月

15 日，他在汉口火车站对面长途
汽车站准备回陕西老家，叶华兵过
来游说：“有事给你做，每天 50 块
工钱，还有烟抽。”拜红军就跟叶华
兵来砖厂上班，结果一分钱没拿
到。拜红军想走，没逃出多远就被
叶华兵抓回来毒打一顿。拜红军

说，前后被叶华
兵用电棍“电”
了 7次。户口本
也被叶华兵扣
留，无法回家。
“2008 年 3

月，我在汉口火
车站一带捡破
烂，一个 20 多
岁的男青年问
我是否愿意到
水泥板厂做事，
一 天 50 元 工
钱，我就跟着去
了。”工人王天
兵说，叶华兵讲
每车砖给他 3 毛钱，他每天码的
不少于 200 车，不料到月底七算
八算只剩下 100 来元，还不给他，
说是存起来年底再给。刚开始他
也想跑，但被叶华兵、林金官等人
殴打，还被叶华兵“电”过，此后不
敢再逃。

自制电棍管控“包身工”

为控制被诱骗人员，叶华兵自
制了一根电棍。在一根细竹竿头部
缠上电线，要电击工人时，将一头
插入插座通电，另一头戳在工人身
上。砖厂里不少工人因讨要工资或

要逃走，都尝过电棍的滋味。
据调查，这些工人打地铺住在

极简陋的工棚里，凌晨四五点就要
起床劳动，晚上七八点才收工，几
乎没有外出机会。平时吃的多是青
菜、米饭，很少吃肉。青菜还是工人
自己种的。

叶华兵以各种名目克扣工人
工资，有的工人几个月下来，不仅
没拿到工钱，还因为“偷懒”、买牙
膏牙刷等，倒欠叶华兵的钱。据叶
华兵交代，砖厂老板每月发给他两
三千元，加上其他工人的工资，月
“进账”1万多元。

林金官因取得叶华兵信任，叶

就将电棍交其保管，平时如有工人
“表现不好”，林金官也用电棍“教
训”。

被害人成为害人者

此案被告人中，高勇威、马小
明、王海涛均为“精神发育迟滞”
（中度），智力存在障碍，是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人。邱先杨作案时刚满
14 岁，还是未成年人。

据办案检察官肖翔介绍，高勇
威、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等人，
原来都是被诱骗到砖厂务工的，遭
到非人待遇。但当他们看到林金官
打“疯子”后，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不仅在一
边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还上去动
手行凶。

去年 9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一
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林金官无期
徒刑。马向强、高勇威、马小明、王
海涛、邱先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至 2年不等。

叶华兵因犯强迫职工劳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犯帮助毁灭证
据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合并执
行有期徒刑 5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长江日报》李锐 熊怡静

周晶晶 曾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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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劳动，用电棍实施控制。工人
因打斗闹出人命，包工头又合谋
埋尸灭迹。前日，武汉市检察院
披露该市首例适用强迫职工劳
动罪罪名案。

“疯子”命丧黑砖窑

2008 年 9 月初，武汉黄陂警
方接到举报：区内一家砖厂有工人
被打死。警方迅速调查，9 月 18
日，抓获林金官、马向强、高勇威、
马小明、王海涛、邱先杨、叶华兵等
犯罪嫌疑人。当天，经林金官指认，
警方在砖厂边一菜地里，挖出一具
高度腐败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者为遭电击致呼
吸、循环系统功能衰竭而死亡。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供述了罪恶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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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2 时许，刚到该砖厂务工 3 天、
有智力障碍被称作“疯子”的无名
男子在床上突然又蹦又跳、大声
喧哗，引起同工棚内午休的林金
官、马向强等 6 人不满。6 人将“疯
子”手脚捆住，先用木棒、传动皮
带殴打，随后又用电棍电击，致其
死亡。

当天下午，包工头叶华兵得

知“疯子”死讯，与林金官共谋于
当晚 12 时许，在工棚西侧菜地挖
了个深坑，掩埋“疯子”尸体。次日
上午，叶华兵又在埋尸处种植蔬
菜，并对砖厂其他工人谎称“疯
子”逃走了。据了解，该砖厂虽有
生产空心砖的营业执照，但实际
生产的却是实心粘土红砖。案发
时，厂里连工人花名册都没有，更
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
关社会保险，长期强迫工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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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来1名工人“奖励”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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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兵在黄陂这家砖厂当砖坯班包
工头期间，先后从汉口火车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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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都是被诱骗到砖厂务工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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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疯子”后，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
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宣泄，不仅在一
边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还上去动
手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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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林金官无期
徒刑。马向强、高勇威、马小明、王
海涛、邱先杨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至 2年不等。

叶华兵因犯强迫职工劳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犯帮助毁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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